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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民專訴字第 13 號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民專訴字第 13號 

原告即反訴 

被      告 施議杰     

              之 11 

訴訟代理人 蔡岳龍律師 

           黃立心律師 

           郭桓甫律師 

被告即反訴 

原      告 瑞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盧明光    

被   告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被   告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昭文    

 

被   告 陳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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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寧樺律師 

           陳軍宇律師 

           李懷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 

108年 7月 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訴部分： 

甲、程序方面： 

一、被告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汽車公司）、匯 

    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匯豐汽車公司）之原法定代理人 

    嚴凱泰已歿，業經新任法定代理人嚴陳莉蓮、陳昭文聲明承 

    受訴訟在案（本院卷一第 369頁）。 

二、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 

    第 1項第 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第 1 項原為：被告應 

    給付新臺幣（下同）26,000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翌 

    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參本院卷一第 17頁） 

    ，嗣於民國 107 年 11月 29日具狀擴張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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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原告 300 萬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翌日起至清償 

    之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參本院卷一第 306頁 

    ），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首揭法條規定相符， 

    自應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發明第 I405682 號「利用燈號訊號啟動之車側影像輔助系 

      統」專利（下稱系爭專利）為原告所有，專利權期間自 10 

      2年 8月 21日至 119年 9月 9日止。「內含 SDM01366 產品之 Side 

       View System：CW659387套件」車側影像輔助系統產品（ 

      下稱系爭產品），係由被告瑞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瑞柯公司）所生產製造。經原告委託天才國際法律事務所 

      比對系爭專利與系爭產品，鑑定結果為系爭產品落入系爭 

      專利請求項 1、2、4、5文義範圍（參原證 12之專利侵權分 

      析）。查被告瑞柯公司係於明知系爭專利內容之前提下， 

      於 105 年間接受被告中華汽車公司之委託，在中華汽車公 

      司所生產之「OUTLANDER 」（RE）車型（下稱系爭車款） 

      上安裝系爭產品，並將系爭車款交由經銷商即被告匯豐汽 

      車公司出售。而被告匯豐汽車公司高雄廠技術專員即被告 

      陳毅仁利用系爭專利所描述之「燈號訊號取訊」安裝手法 

      ，簡化車側系統之安裝（原證 7 ）。被告等以前揭方式侵 

      害原告之專利權，爰依專利權法第 96條第 2項、民法第 185 

      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損害賠償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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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車側影像輔助系統為三菱 OUTLANDER 汽車之售後服務標 

      準配備，所銷售之車輛上皆配有此系統，此有該車銷售目 

      錄（參原證 5 所附網頁目錄）可證。又系爭車款於 104年 1 

      到 12月間之掛牌數量為 3,437輛，於 105年 1 月到 12月間之 

      掛牌數量為 3,177 輛，此有超越車訊 105年國產小客車銷售 

      TOP 20統計表格可參（原證 9 ）。故以前揭自 104 年 1月至 

      105 年 12月之掛牌數量總數，加乘在被告匯豐汽車公司高 

      雄分公司現場購買之「車側監視系統(RE) （Side View 除 

      盲輔助系統）」兩組價格共 11,500元為據（參本院卷一第 

      81頁所示發票），被告侵害原告專利權所得之利益至少為 

      76,061,000元【計算式：（3,177＋3,437）×11,500=76, 

      061,000】，爰依專利法第 97條第 1項第 1、2款規定，就其 

      中 300萬元部分為一部請求。 

（三）聲明： 

 １、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 30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２、如獲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如下： 

（一）本件屬重複起訴，並不合法：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侵害其系爭專利一事，迭經本院 104 年 

      度民專訴字第 68 號、106年度民專上字第 8號判決、最高法 

      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197號裁定（以下合稱前訴裁判）駁回 

      上訴確定，而本件「SDM01366產品」與前訴「SDM00583 產 

      品」完全是相同之產品，兩者未存有任何技術上差異，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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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曾於前審提出，應受前訴裁判既判力效力所及。且原告 

      於本件提出之原證 1至 3、5至 7、10、11，均曾於前訴一、 

      二審時提出，是原告所提出之眾多公證書等證據資料，均 

      應受前訴裁判既判力客觀範圍所及，故原告本件起訴顯不 

      合法。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具有應予撤銷之原因： 

      被證 7、8、9之組合、被證 7、8、11之組合、被證 7、8、9 

      、12之組合及被證 7、8、11、12之組合（詳如附表一所示 

      ）；被證 10、7、8、9 之組合、被證 10、7、8、11 之組合 

      、被證 10、7 、8、9、12之組合、被證 10、7、8、11、12 

      之組合（詳如附表二所示），均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故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條規定，原 

      告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 

（三）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對於本訴不爭執之事實（參本院卷二第 271、273 頁）： 

（一）原告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 102年 8 月 21日 

      至 119年 9月 19 日。 

（二）被告中華汽車公司生產之系爭車款，售後服務標準配備有 

      系爭產品，該系爭產品由被告瑞柯公司生產製造。 

（三）被告匯豐汽車公司為被告中華汽車公司之經銷商，被告陳 

      毅仁為被告匯豐汽車公司高雄廠之技術專員。 

（四）原告曾就被告瑞柯公司生產製造之「Side View System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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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SDM00583」產品對被告瑞柯公司提出專利侵權訴訟，業 

      經前訴裁判確定在案。 

四、本件本訴爭點如下（參本院卷二第 273、275、281頁）： 

（一）本件是否受前訴裁判之既判力效力所及？ 

（二）承上，如本件不受前訴裁判之既判力效力所及，則系爭產 

      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1、2、4、5之專利權範圍？ 

（三）專利有效性部分： 

 １、被證 7、8、9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 

      步性？ 

  ２、被證 7、8、1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 

      進步性？ 

  ３、被證 7、8、9、12 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不 

      具進步性？ 

  ４、被證 7、8、11、1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 

  ５、被證 10、7、8、9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不 

      具進步性？ 

  ６、被證 10、7、8、1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 

  ７、被證 10、7 、8、9、1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 1不具進步性？ 

  ８、被證 10、7、8、11、1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 1不具進步性？ 

貳、反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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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 256 條定有明文。反 

    訴原告起訴時原係請求：「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反訴被 

    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台幣陸拾伍萬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 

    送達反訴被告翌日起，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如 

    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參本院 

    卷一第 189至 190 頁），嗣於 108年 4月 2日當庭將上開訴之聲 

    明更正為：「一、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 65 萬元暨 

    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 

    利息。二、就反訴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參本院卷 

    二第 277 頁），經核上述更正並未變更訴訟標的，而屬更正 

    訴之聲明之陳述，於法並無不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反訴原告起訴主張： 

    反訴被告據以主張之「Side View 」產品，係反訴原告瑞柯 

    公司銷售給中華汽車公司與匯豐汽車公司，因此反訴原告瑞 

    柯公司應對於「Side View 」產品負起權利瑕疵擔保責任， 

    並於本件訴訟程序替中華汽車公司、匯豐汽車公司與陳毅仁 

    提供本件應訴法律之服務。反訴原告瑞柯公司因此聘請律師 

    處理前訴第一、二審案件。然本件反訴被告提出本件訴訟為 

    重複起訴，構成權利濫用，至少應賠償反訴原告瑞柯公司迄 

    今已支出之 65萬元律師費（被證 20至 22），否則將對於日後 

    不當行使專利權之專利權人造成巨大的鼓舞作用。並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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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 65萬元暨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被告辯稱其提起本訴為合法主張自身專利權，並非權利 

    濫用，且本訴與反訴乃本於不同原因事實，自為不同之訴訟 

    標的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件反訴爭點如下（參本院卷二第 279頁）： 

（一）本件是否受前訴裁判之既判力效力所及？ 

（二）承上，如本件受前訴裁判之既判力效力所及，則反訴被告 

      提起本訴是否濫用專利權？ 

（三）承上，如反訴被告提起本訴係濫用專利權，則反訴原告請 

      求「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下同）65萬元暨自 

      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 

      利息」有無理由？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訴部分： 

（一）按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者 

      ，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不適用民事 

      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專利法或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 

      序之規定。前項情形，法院認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智 

      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既否認系爭專 

      利具有可專利性，並以前揭情詞置辯，依前開規定，本院 

      就被告之抗辯有無理由，應自為判斷。又系爭專利係於 99 

      年 9 月 10日申請，並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102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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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定核准，故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以核准審定時 

      之 102年 6月 11 日修正公布，並於公布日施行之專利法定之 

      。 

（二）系爭專利技術分析： 

 １、車側影像輔助系統係在一車輛之車側設置多個攝影機裝置 

      ，以分別擷取對應之車側影像，輔助車輛行駛之安全性。 

      習知之車側影像輔助系統如以倒車或左、右向燈號訊號作 

      為啟動攝影機之訊號源時，由於警示燈號係左、右向燈號 

      同時啟動（存在一時間差），在未考慮該時間差的情形下 

      ，會造成螢幕上車左、右側畫面快速切換等問題。系爭專 

      利所提供之利用燈號訊號啟動之車側影像輔助系統，係包 

      含至少二個攝影機裝置(12/13 )分別設置於車左、右側等 

      不同位置供可分別擷取該對應車側之影像並形成影像訊號 

      源而輸出至一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30)；影像訊號源切 

      換處理器(30)供藉由不同的燈號訊號如倒車燈號、左或右 

      向燈號或警示燈號當作啟動訊號源(20)，以自動切換選擇 

      並啟動該至少二個攝影機裝置(12/13 )中至少一對應的攝 

      影機裝置，並將該至少一對應的攝影機裝置所擷取該對應 

      車側之影像，即接收該對應的攝影機裝置所形成之影像訊 

      號源，輸出並顯示於一顯示器裝置(40)之螢幕(41)上而形 

      成至少一畫面。其技術手段主要在於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 

      器(30)包含一燈號訊號判讀處理器(31)，當任一燈號訊號 

      啟動並輸入至該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30)後，該燈號訊 

      號判讀處理器(31)即在經過一預設之臨界時間點如 8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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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 秒）之後才開始判讀，並持續進行判讀一段預設 

      時間如至 300毫秒（即 0.3秒）之後才輸出判讀結果，以自 

      動選擇並啟動所對應的攝影機裝置，藉此以避免雜訊所產 

      生之誤判，並準確判讀為單一的左/右燈號或警示燈號。 

  ２、系爭專利主要圖式：如附圖一所示。 

  ３、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計 15項請求項，原告主張受侵害 

      之請求項 1、2、4、5，各請求項所載內容如下： 

    (1)請求項 1： 

      一種利用燈號訊號啟動之車側影像輔助系統，包含：至少 

      二個車側攝影機裝置、一啟動訊號源、一影像訊號源切換 

      處理器及一顯示器裝置，其中： 

      該車側攝影機裝置，包括至少一車左側攝影機裝置設於車 

      左側位置及至少一車右側攝影機裝置設於車右側位置，供 

      分別擷取該對應車側之影像並形成影像訊號源以輸出至該 

      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 

      該啟動訊號源，係由倒車燈號、左向燈號、右向燈號及警 

      示燈號形成，當該倒車燈號、左向燈號、右向燈號及警示 

      燈號中任一燈號啟動時即形成該啟動訊號源中一燈號訊號 

      ，該啟動訊號源再藉由連接線將所產生之燈號訊號輸出至 

      該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 

      該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係藉由該啟動訊號源所輸入之 

      燈號訊號當作啟動訊號源並形成一攝影機裝置電源啟動訊 

      號，以自動切換選擇並啟動該攝影機裝置中至少一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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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機裝置以擷取該對應車側之影像，並將該至少一對應 

      的攝影機裝置所擷取該對應車側之影像輸出並顯示於該顯 

      示器裝置之螢幕上以形成至少一畫面； 

      其中該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包含一燈號訊號判讀處理器 

      用以判讀該燈號訊號為倒車燈號、左向燈號、右向燈號及 

      警示燈號中那一燈號所形成； 

      其中當啟動訊號源中產生一燈號訊號並輸入至該影像訊號 

      源切換處理器後，該燈號訊號判讀處理器即在一設定之臨 

      界時間之後才開始判讀，並持續進行一段預設之判讀時間 

      之後才輸出判讀結果以選擇並啟動所對應的攝影機裝置。 

    (2)請求項 2： 

      如請求項 1 所述之車側影像輔助系統，其中該車側攝影機 

      裝置進一步包含至少一個車後側攝影機裝置。 

    (3)請求項 4： 

      如請求項 1或 2 所述之車側影像輔助系統，其中當該燈號訊 

      號判讀處理器已輸出一判讀結果為左向燈號訊號、右向燈 

      號訊號或警示燈號訊號中之一種燈號訊號且已對應啟動至 

      少一車側攝影機裝置以擷取該車側之影像並輸出至於螢幕 

      上顯示至少一車側畫面時，該螢幕上所顯示之車側畫面係 

      設定為保留一段持續顯示時間，且該持續顯示時間超過各 

      燈號之"一亮一滅"之時間差，又在該持續顯示時間內，當 

      燈號被切換變更並同時被該燈號訊號判讀處理器判讀成立 

      時，該螢幕上所顯示之車側畫面即切換成該另一有效之燈 

      號所對應啟動之車側攝影機裝置所擷取之車側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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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請求項 5： 

      如請求項 1或 2 所述之車側影像輔助系統，其中該影像訊號 

      源切換處理器進一步包含一訊號輸出優先權控制器，該訊 

      號輸出優先權控制器係依據倒車燈號、左向燈號、右向燈 

      號及警示燈號等各燈號訊號之重要性，預設一燈號之優先 

      權邏輯，以使優先權較大之燈號所對應啟動之攝影機裝置 

      所擷取之影像畫面能立即取代優先權較小之燈號所對應啟 

      動並擷取之影像畫面，以在螢幕上優先顯示該優先權較大 

      之燈號所對應之車側影像畫面。 

（三）系爭產品技術分析： 

      原告主張被告侵害系爭專利請求項 1之產品為「Side View 

       System：CW659387 套件（內含型號 SDM01366產品）」。 

 １、系爭產品技術內容： 

      系爭產品係一種行車輔助系統，當排檔排入 R 檔倒車檔、 

      打向左轉方向燈、或打向右轉方向燈，均可顯示對應方向 

      之單獨或分割影像輔助，影像顯示具優先權要求。（參原 

      證 11）。 

  ２、系爭產品圖片：參附圖二所示。 

（四）有效性證據分析： 

 １、被證 7至 12之公告日均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99年 9 月 10日， 

      可為系爭專利之相關先前技術。 

  ２、被證 7： 

      被證 7為 99年 8 月 11日公告之我國第 M386206 號「盲點輔助 

      行車攝影設備」新型專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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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證 7技術內容： 

      7 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盲點輔助行車攝影設備，其 

        可經由電源啟動自動進行攝錄，並藉由接收到觸發訊號 

        而自動切換影像畫面，而無需大規模的更改車內電路。 

      7第 2圖揭露之盲點輔助行車攝影設備包含攝影裝置 

        (410)、控制裝置(420) 與影像傳輸接頭(430)。控制裝 

        置(420) 包含影像接收單元(422)、影像處理單元(424) 

        與訊號收發單元(426)。影像接收單元(424)接收攝影裝 

        置(410) 之第一鏡頭(411)與第二鏡頭(412)所攝錄到的 

        車外影像。影像處理單元(424)與影像接收單元(422)以 

        及訊號收發單元(426)電性連接，影像處理單元(424)可 

        根據訊號收發單元(426) 發出的訊號對影像接收單元所 

        接收到的影像進行處理。而訊號收發單元(426) 包含第 

        一觸發單元(426a)與第二觸發單元(426b)，分別與右左 

        方向燈(530、540)電性連接，其中第一觸發單元(426a) 

        係接收切換右側方向燈(530) 時所發出之電流訊號作為 

        第一觸發訊號(532)，進而傳送第一影像切換訊號(427a 

        )至影像處理單元(424)。而第二觸發單元(426b)係接收 

        切換左側方向燈(540) 時所發出的電流訊號作為第二觸 

        發訊號(542)，進而傳送第二影像切換訊號(427b) 至影 

        像處理單元(424)。 

    (2)被證 7主要圖式如附圖三所示。 

  ３、被證 8： 

      被證 8為 98年 7 月 1日公告之我國第 M360164號「自動方向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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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專利案。 

    (1)被證 8技術內容： 

      一種感應駕駛人之動作以自動啟動左右方向燈之數位邏輯 

      控制電路，其主要的技術手段係將二個水銀開關如置於汽 

      車方向盤左右，使方向盤轉動時能感知駕駛人意圖，並觸 

      發數位邏輯控制電路來啟動左右方向燈。 

    (2)被證 8主要圖式如附圖四所示。 

  ４、被證 9： 

      被證 9為 88年 3 月 23日公告之美國第 5886622號「Alarm System 

       with Sensor Signal Evaluator」專利案。 

    (1)被證 9技術內容： 

      一種可提供警報（alarm）與警告（warning）信號之警報 

      裝置。當偵測器偵測到事件發生時，其發出訊號由訊號判 

      讀器進行判讀，被證 9圖 2所揭露之判讀流程係先確認該訊 

      號為二元訊號（事件發生與否）或強度訊號（步驟 42）， 

      如為強度訊號則判斷其強度是否大於警報值（如 75% ）（ 

      步驟 56），若大於警報值即發出警報訊號（步驟 60）；如 

      強度低於警報值但高於警告值（如 25% ）（步驟 62），則 

      發出警告訊號（步驟 66）。 

    (2)被證 9主要圖式如附圖五所示。 

  ５、被證 10： 

      被證 10為 86年 10月 21日公告之美國第 5680123號「Vehicle 

       Monitoring System」專利案。 

    (1)被證 10技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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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車輛監控系統(10)，當主控制器(60)接受到衝擊感測 

      器(53)、警報器(54)、煞車開關或轉向訊號控制開關(52) 

      之啟動訊號後，主控制器(60)會控制影像多工器(68)傳送 

      相對應之影像訊號至顯示器(74)，例如轉向訊號控制開關 

      (52)位於下方位置(43B，見圖 3)時，主控制器(60)會控制 

      影像多工器(68)傳送第一攝影機(62)的影像訊號至顯示器 

      (74)；當衝擊感測器(53)、警報器(54)或煞車開關(56)被 

      啟動後，主控制器(60)則會將第一、第二及第三攝影機(6 

      2、64、66)的影像訊號全部傳送至錄影裝置(72)。 

    (2)被證 10主要圖式如附圖六所示。 

  ６、被證 11： 

      被證 11為 99年 9月 1日公告之我國第 I329583 號「機車的機 

      油警示控制裝置及方法」發明專利案 

    (1)被證 11技術內容： 

      機車機油感測器雖然能夠讓使用者了解機油油壓 

        是否異常，但是在機車煞車時，機油通路內的機油液面 

        會因慣性影響而時高時低，致感測器會感測到機油油壓 

        不穩定的狀態，造成時而送出訊號、時而未送訊號到機 

        油顯示燈，使其不正常閃爍，使用者便容易誤判。 

      11之目的係在提供一種機車的機油警示控制裝置， 

        可以準確地監控機油油壓是否異常。其主要的技術手段 

        係當機車切換至通電狀態已超過一段判斷時間時，便會 

        進行該油壓異常判斷步驟(44)。該判斷步驟(44)係當感 

        測元件(32)感測到該機油通路(211) 內之機油油壓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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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異常，並送出一感測訊號至該控制元件(33)，且連續 

        一段該控制元件所內建的分析時間時（例如 6 秒），該 

        控制元件(33)才會送出一控制信號至該顯示元件(31)， 

        以供顯示機油油壓是異常。但如感測元件(32)連續送出 

        該感測訊號的時間是短於該分析時間時，控制元件(33) 

        可以判斷機油油壓異常狀態只是行進過程中單純的煞車 

        所造成，便不會送出該控制信號至顯示元件(31)。 

    (2)被證 11主要圖式如附圖七所示。 

  ７、被證 12： 

      被證 12為 98年 12月 21日公告之我國第 M371134 號「圖像式 

      車側盲點顯影及倒車距離輔助裝置」 

    (1)被證 12技術內容： 

      被證 12揭露一種圖像式車側盲點顯影及倒車距離輔助裝置 

      (1)，其係將數個攝影裝置(201、202、203)分別設置在左 

      側後視鏡、右側後視鏡以及車輛後方適當處。左側後視鏡 

      及右側後視鏡之攝影裝置(201、202)透過左方向燈開關(3 

      01)、右方向燈開關(302)之控制訊號(30)，經過後視鏡攝 

      影裝置電源控制器(40)開啟。車輛後側之攝影裝置 (203) 

      則經過排檔訊號打入倒車檔之訊號進行開啟。前述各攝影 

      裝置(201、202、203) 開啟拍攝的影像將由影像切換處理 

      器(50)輸出至車輛內的顯示屏幕(10)。 

    (2)被證 12主要圖式如附圖八所示。 

（五）技術爭點分析： 

 １、原告所提證據是否皆已受到最高法院 107年台上字第 1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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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裁定之既判力效力所及？ 

    (1)系爭產品並非前訴之被控侵權產品： 

      SDM00583 產品套 

        件（參被證 1 前訴一審判決所採 105年 3月 8日勘驗照片等 

        內容及被證 2 前訴二審判決所採之系爭產品 1使用手冊等 

        內容）。 

      5至 7係關於系爭產品於 105年 9月 26日經公證之網頁 

        資料、購買證明、產品照片、技術手冊及安裝施工照片 

        等內容。原告於前訴二審雖有提出「上證 1至 3」（即原 

        證 5至 7），然原告並未於前訴二審程序中主張系爭產品 

        為侵權產品，前訴未實質審理該「上證 1至 3」（即原證 

        5至 7）之內容及系爭產品是否為侵權產品。 

    (2)系爭產品（內含型號 SDM01366產品）與前訴之被控侵權 SD 

      M00583產品（內含型號 SDM000586產品）不具同一性： 

      查由被告所提出之被告瑞柯公司 ERP系統物料清單中之 BOM 

      表可知，系爭產品包含品名為 PCB模組 FAS-800MB中華分位 

      v14且編號為 BA00R8MB210 之料件（被證 14），前訴之被控 

      侵權 SDM00583 產品包含品名為 PCB模組 FAS-800M B 中華分 

      位 v12且編號為 BA0R8MB19之料件（被證 13）。系爭產品與 

      前訴之被控侵權 SDM00583產品所包含之料件品名不同且編 

      號無法對應，是以系爭產品與前訴之被控侵權 SDM00583 產 

      品不具同一性。 

    (3)綜上所述，系爭產品並非前訴之被控侵權產品，且與前訴 

      之被控侵權 SDM00583 產品不具同一性，前訴未實質審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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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5至 7之內容，原告所提關於系爭產品之證據（原證 5至 7 

      ）當然不受前訴第三審裁判之既判力效力所及。 

  ２、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1、2、4、5之權利範圍 

      ： 

      系爭專利請求項 1 技術特徵可拆解為 1A、1B、1C、1D、1E 

      、1F要件，各該要件與系爭產品技術內容之比對詳如附表 

      三所示，茲說明如下： 

    (1)系爭專利請求項 1與系爭產品之文義侵權分析： 

      1A技術特徵： 

        由原證 12（系爭產品之專利侵權分析報告）圖 2O、2P可 

        知，系爭產品之啟動訊號源之相關訊號線係安裝於車輛 

        方向燈控制迴路之訊號路徑；由原證 12圖 1A、1B、5H、 

        5I可知，系爭產品包含二個車側攝影機裝置，車輛安裝 

        系爭產品後，當打向左轉方向燈時，螢幕顯示車左側攝 

        影機影像，當打向右轉方向燈時，螢幕顯示車右側攝影 

        機影像。是以系爭產品所顯示之螢幕影像會隨燈號之變 

        換而切換，系爭產品具有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 1A 技術特 

        徵。 

      1B技術特徵： 

        由原證 12圖 1A、1B、5H、5I可知，系爭產品包含 2 個車 

        側攝影機裝置，車輛安裝系爭產品後，當打向左轉方向 

        燈時，螢幕顯示車左側攝影機影像，當打向右轉方向燈 

        時，螢幕顯示車右側攝影機影像。是以系爭產品所顯示 

        之螢幕影像會隨燈號之變換而切換，系爭產品具有系爭 



19 
 

        專利請求項 1 之 1B技術特徵。 

      1C技術特徵： 

        由原證 12圖 5H、5I、6A可知，車輛裝設系爭產品後，撥 

        動左、右側方向燈之開關、啟動倒車檔時，螢幕會分別 

        顯示車左側攝影機影像、右側攝影機影像、車後攝影機 

        之畫面。系爭產品具有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 1C技術特徵 

        。 

      1D及 1E技術特徵： 

        承上所述，系爭產品於啟動左、右方向燈及倒車檔時， 

        螢幕固然會顯示有相對應之左、右及後側攝影機的畫面 

        。惟由原證 12 圖 9 可知，當啟動警示燈開關時，將關閉 

        左、右方向燈的觸發顯影功能。可見系爭產品在接收警 

        示燈訊號時，無法執行系爭專利請求項 1 所述「…自動 

        切換選擇並啟動攝影機裝置中至少一對應的攝影機裝置 

        以擷取該對應車側之影像，並將該至少一對應的攝影機 

        裝置所擷取該對應車側之影像輸出並顯示於一顯示器裝 

        置之螢幕」之功能。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 1D及 1E技術特徵。 

      1F技術特徵： 

        由原證 12圖 11A、11B、12A、12B、13A、13B可知，車輛 

        裝設系爭產品後，分別撥動倒車檔、左側方向燈、右側 

        方向燈之開關，在儀表板倒車 R 檔、左轉箭頭、右轉箭 

        頭燈亮經過片刻時間(約數秒)後，測試螢幕分別出現車 

        後側、左側、右側的畫面。但由該「片刻時間」，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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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系爭產品係在一設定之「臨界時間」之後才開始判 

        讀，並持續進行一段預設之「判讀時間」之後才輸出判 

        讀結果。是以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 1F技 

        術特徵。 

      1 之 1D、1E 

        及 1F技術特徵，系爭產品不符合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文 

        義讀取，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文義範圍 

        。 

    (2)系爭專利請求項 1與系爭產品之均等侵權分析： 

       

        合文義讀取之後，針對被控侵權對象與系爭專利之請求 

        項的不相同之各個技術特徵，逐一判斷其是否為均等之 

        技術特徵。若被控侵權對象欠缺系爭專利之請求項的一 

        個以上之技術特徵，或二者對應之任一技術特徵有實質 

        差異，即不適用均等論，系爭產品不構成系爭專利請求 

        項 1之均等侵權。 

      1 之 1D 至 1F技 

        術特徵，所採取之方式係以燈號訊號（包含警示燈號） 

        輸入至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包含燈號訊號判讀處理 

        器）後，在一設定之「臨界時間」後開始判讀，並持續 

        一段預設之「判讀時間」後，依判讀結果選擇並啟動所 

        對應的攝影機裝置，以達成將影像顯示於顯示器螢幕上 

        之功能或結果。而系爭產品在按下啟動警示燈開關時， 

        將關閉左、右方向燈的觸發顯影功能，系爭產品無法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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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與系爭專利實質相同之功能或結果。系爭產品之技術 

        內容與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 1D至 1F技術特徵有實質差異 

        ，不適用均等論，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 

        均等範圍。 

    (3)系爭專利請求項 2、4、5 依附請求項 1，係分別就請求項 1 

      權利範圍為進一步之限縮；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 

      項 1 之權利範圍，已如前述；是以系爭產品當然未落入系 

      爭專利請求項 2、4、5之權利範圍。 

  ３、被證 7至 9之組合、被證 7、8、11之組合、被證 7 至 9、12之 

      組合、被證 7、8、11、12之組合、被證 10、7至 9 之組合、 

      被證 10、7、8、11之組合、被證 10、7至 9、12之組合、被 

      證 10、7、8、11、12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 

    (1)系爭專利請求項 1與被證 7相較，查被證 7圖 2揭示行車攝影 

      設備(相當於系爭專利之車側影像輔助系統)，其攝影裝置 

      410具有右側第一鏡頭 411（相當於系爭專利之車右側攝影 

      機裝置）與左側第二鏡頭 412 （相當於系爭專利之車左側 

      攝影機裝置），被證 7圖 2 揭示第一觸發訊號 532、第二觸 

      發訊號 542 （相當於系爭專利之啟動訊號源）、影像處理 

      單元 424、第一觸發單元 426a 及第二觸發單元 426b（相當 

      於系爭專利之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顯示裝置 550； 

      被證 7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之「一種利用燈號訊號啟動 

      之車側影像輔助系統」、「車右側攝影機裝置」、「一啟 

      動訊號源」、「一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及「一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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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置」等技術特徵。 

    (2)被證 7 並未揭示偵測「倒車燈號」及「警示燈號」（左、 

      右方向燈號同時啟動），更遑論揭示「以燈號訊號（包含 

      警示燈號）輸入至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包含燈號訊號 

      判讀處理器）後，在一設定之臨界時間後開始判讀，並持 

      續一段預設之判讀時間後，依判讀結果選擇並啟動所對應 

      的攝影機裝置，以達成將影像顯示於顯示器螢幕」之技術 

      內容，系爭專利請求項 1與被證 7之差異為被證 7 未揭露系 

      爭專利請求項 1 之「該倒車燈號、左向燈號、右向燈號及 

      警示燈號中任一燈號啟動時即形成該啟動訊號源中一燈號 

      訊號」、「該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包含一燈號訊號判讀 

      處理器用以判讀該燈號訊號為倒車燈號、左向燈號、右向 

      燈號及警示燈號」及「啟動訊號源中產生一燈號訊號並輸 

      入至該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後，該燈號訊號判讀處理器 

      即在一設定之臨界時間之後才開始判讀，並持續進行一段 

      預設之判讀時間之後才輸出判讀結果以選擇並啟動所對應 

      的攝影機裝置」技術特徵。 

    (3)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與被證 8至 12相較，被證 8摘要揭示將二 

      個水銀開關如置於汽車方向盤左右，使方向盤轉動時能感 

      知駕駛人意圖，並觸發數位邏輯控制電路來啟動左右方向 

      燈。被證 9圖 2 揭示車用警報裝置於偵測器偵測到事件發生 

      時之判讀流程。被證 10圖 5 所揭露之車輛監控系統(10)， 

      當主控制器(60)接受到衝擊感測器(53)、警報器(54)、煞 

      車開關或轉向訊號控制開關(52)之啟動訊號後，主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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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會控制影像多工器(68)傳送相對應之影像訊號至顯示 

      器(74)。被證 11 揭示一種機車的機油警示控制裝置，可以 

      準確地監控機油油壓是否異常。被證 12圖 1 揭示一種圖像 

      式車側盲點顯影及倒車距離輔助裝置(1) ，其係將數個攝 

      影裝置(201、202、203) 分別設置在左側後視鏡、右側後 

      視鏡以及車輛後方適當處。左側後視鏡及右側後視鏡之攝 

      影裝置(201、202) 透過左方向燈開關(301)、右方向燈開 

      關(302) 之控制訊號(30)，經過後視鏡攝影裝置電源控制 

      器(40)開啟。車輛後側之攝影裝置(203) 則經過排檔訊號 

      打入倒車檔之訊號進行開啟。前述各攝影裝置 (201、202 

      、203)開啟拍攝的影像將由影像切換處理器(50)輸出至車 

      輛內的顯示屏幕(10)。 

    (4)被證 8 至 12並未揭示偵測「警示燈號」（左、右方向燈號 

      同時啟動），更遑論揭示「以燈號訊號（包含警示燈號） 

      輸入至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包含燈號訊號判讀處理器 

      ）後，在一設定之臨界時間後開始判讀，並持續一段預設 

      之判讀時間後，依判讀結果選擇並啟動所對應的攝影機裝 

      置，以達成將影像顯示於顯示器螢幕」之技術內容，被證 

      8至 12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與被證 7之差異技術特徵。 

    (5)綜上所述，被證 7 至 12均未揭示偵測「警示燈號」（左、 

      右方向燈號同時啟動），更遑論揭示「以燈號訊號（包含 

      警示燈號）輸入至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包含燈號訊號 

      判讀處理器）後，在一設定之臨界時間後開始判讀，並持 

      續一段預設之判讀時間後，依判讀結果選擇並啟動所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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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攝影機裝置，以達成將影像顯示於顯示器螢幕」之技術 

      內容，被證 7 至 12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該倒車燈 

      號、左向燈號、右向燈號及警示燈號中任一燈號啟動時即 

      形成該啟動訊號源中一燈號訊號」、「該影像訊號源切換 

      處理器包含一燈號訊號判讀處理器用以判讀該燈號訊號為 

      倒車燈號、左向燈號、右向燈號及警示燈號」及「啟動訊 

      號源中產生一燈號訊號並輸入至該影像訊號源切換處理器 

      後，該燈號訊號判讀處理器即在一設定之臨界時間之後才 

      開始判讀，並持續進行一段預設之判讀時間之後才輸出判 

      讀結果以選擇並啟動所對應的攝影機裝置」技術特徵。系 

      爭專利請求項 1 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被證 7 

      至 12之先前技術，無法藉由簡單的轉用、置換、修飾等手 

      段所能輕易完成，被證 7 至 12之任意組合均不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是以被證 7至 9之組合、被證 7 

      、8、11之組合、被證 7至 9、12之組合、被證 7、8、11、 

      12之組合、被證 10、7至 9之組合、被證 10、7、8、11之組 

      合、被證 10、7 至 9、12之組合、被證 10、7、8、11、12之 

      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不具進步性。 

（六）據上，被告抗辯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部分，並不 

      成立，即系爭專利並無應撤銷事由，惟原告並未能舉證證 

      明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1、2、4、5之權利範圍， 

      故原告就本件訴之聲明之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 

      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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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訴部分： 

（一）按反訴之標的，如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或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 

      訴訟法第 260條第 1、2 項定有明文。又反訴之標的，如與 

      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此觀同 

      法第 260條第 1 項之規定自明。此所稱之相牽連，乃指為反 

      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為反訴標 

      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間， 

      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或 

      牽連性者而言（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抗字第 24號裁定意旨 

      參照）。又當事人提起反訴，是否合法，法院應以職權調 

      查。且反訴之標的須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 

      此項牽連關係存在之要件，為絕對的要件，不因原告之同 

      意或拋棄責問權而補正其欠缺（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抗字 

      第 34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本訴係反訴被告請求其系爭專利受侵害之損害賠償 

      ，而反訴係反訴原告就其支出律師費用之損害賠償，二者 

      之法律關係並非同一，亦非基於同一法律關係而生，且無 

      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或牽連 

      性者而言，故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本件反訴之標的與本訴 

      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不得提起。 

（三）據上，本件反訴並不合法，從而反訴原告提起本件反訴， 

      並為上開聲明，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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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 

    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及反訴原告之訴，均無理由，依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第 1條，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9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三庭 

                                法  官  蕭文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相關法條： 

 民法第 185條（108.06.19版）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107.11.28版） 

 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107.11.28版） 

 民事訴訟法第 256條（107.11.28版） 

 民事訴訟法第 260條（107.11.28版） 

 專利法第 97條（108.05.01版）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條（103.06.04 版）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條（103.06.04 版） 

司法判解： 



27 
 

 最高法院 105年台抗字第 345 號 民事裁判（105.05.12） 

 最高法院 107年台上字第 197 號 民事裁判（107.01.26） 

 最高法院 108年台抗字第 24 號 民事裁判（108.01.10） 

 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民專訴字第 68 號 民事裁判（105.12.16） 

 智慧財產法院 106年民專上字第 8 號 民事裁判（106.10.19） 

 智慧財產法院 108年民專訴字第 13 號 民事裁判（108.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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